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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34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偵查不公開原則作業辦法修正草案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刑事訴訟法、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雖明文規定「偵查，不公開

之。」，但相關細節性規定主要還是落實在同條第 5

項授權訂定之「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」（以下簡稱作

業辦法）。最近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公告「偵查不公開

作業辦法修正草案」（以下簡稱草案），對整部法規

全盤進行增刪修訂，變動幅度甚大，勢必對我國偵

查不公開之實務操作造成相當之影響，以下茲擇其

修正重點說明之。 

（二）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規範目的：無罪推定原則 

依現行作業辦法第 2 條規定，偵查不公開之目

的係在無罪推定原則下開展，包括維護偵查程序順

利進行及保障訴訟關係人之名譽、隱私、安全。然

受公平審判乃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，是草案明文

將其併列為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三大目的。 

嚴格而論，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與無罪推定原則

是一體兩面，這樣的修法似乎顯得疊床架屋。但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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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個方面來看，這也表示未來偵查不公開之操作

將側重在對被告權益之保障，而不是偏向於維護偵

查犯罪資訊之優先權。 

（三）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內涵 

現行作業辦法第 4 條規定偵查不公開之範圍，

包括偵查程序及偵查內容均不公開。除此之外，草

案第 7 條之修正理由指出，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，

並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避免輿論引發未審

先判之現象，於偵查過程中所得心證亦不得公開。

以日前台南女童虐死案為例，主任檢察官於相驗後

以「遍體鱗傷」描述女童死後慘狀，並以同身為兩

女的父親表達不忍，哽咽表示會「窮極所能，積極

蒐集相關事證，依法究辦」，這一番令人動容的回

應，未來就有可能被認定違反偵查不公開。 

（四）例外得公開之情形 

偵查不公開，乃實施偵查之原則性規定，僅有

在依法律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

時，方得例外適度公開或揭露，刑事訴訟法第 245

條第 3 項定有明文。針對社會矚目重大案件得適度

公開之情形，草案第 8 條第 1項第 1 款刪除現行「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已經拘提、逮捕，其犯罪事實查證

明確」之要件。如前所述，偵查不公開是植基於無

罪推定原則，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權利，因此在被

告經法院依正當程序定罪前，偵查機關又要如何斷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AA%A2%E5%AF%9F%E5%AE%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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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「犯罪事實查證明確」？相反的，抓到嫌疑人之

後，就對外開記者會宣布，使得現行規定隱含更多

的是向社會大眾「邀功」的成分。 

另外，有關媒體報導與事實不符之澄清部分，

草案第 8 條第 1 項第 7 款則有二大修正之處。其一

是增列「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」，換言之，除了媒體

報導不實外，針對網路社群流傳之不實資訊，偵查

機關亦得適度公開偵查資料予以澄清。其二則是規

定只有在此等不實資訊，已經達到「影響訴訟關係

人名譽、隱私等重大權益或案件偵查」時，偵查機

關方有澄清之必要。現行作業辦法第 9 條第 6 款並

無此一要件，文義上易招致誤會：只要媒體報導或

網路社群傳述一有錯誤，偵查機關即應公開回應或

澄清。 

（五）禁止公開之內容 

草案第 8 條探討者為「時機」的問題，也就是

在什麼情況下、基於什麼目的，可以適度公開偵查

資訊。但就算是符合可以公開偵查資料之情形，有

一些資訊因涉及個人隱私，或是公開後可能影響被

告受公平審判權利，仍應禁止公開，草案第 9 條即

是在處理所得公開資訊「內容」的問題。 

依草案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有關勘驗、

現場模擬或鑑定之詳細時程及計畫，不得公開或揭

露之。蓋該等偵查作為之實施時程及詳細計畫倘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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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公布，必然會發生媒體或群眾蹲點守候，不但

可能妨礙偵查之進行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人身安

全亦會受到威脅，此由近期數起虐童事件頻傳鄉民

私刑正義即可證。 

另外草案同條項第 7 款特別規定，不得公開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犯罪前科紀錄。此係為避免法院

及公眾產生預斷或偏見，影響渠等受公平審判之權

利。尤其當前科紀錄與本案具高度關連性時，被告

或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被當成素行不良而認定為真

犯。例如先前普悠瑪出軌翻覆事故，司機事後被起

底曾有吸毒紀錄，外界即質疑是有心人要將全部責

任推給司機。 

（六）發言人制度與媒體採訪禁制區 

依草案第 10 條規定，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

應指定新聞發言人，並設置適當處所作為媒體採訪

地點及劃定採訪禁制區，以統一偵查資訊之發布管

道。另外，草案第 11 條復規定，偵查機關、偵查輔

助機關及上級機關應組成偵查不公開檢討與督導小

組，強化檢討究責機制，減少執法人員違法誘因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整體而言，草案確實注意到了偵查不公開原則在實務

操作上的一些漏洞，並且嘗試予以修補，但在學理討論上

仍存有部分疑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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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偵查不公開原則究僅在揭示偵查程序秘行主

義，抑或應解為偵查中案件資訊公開或揭露之原則？例如

草案第 3 條明確定義偵查不公開之期間，即自開始偵查起

至偵查終結止，其本意原是好的。然而，一旦檢察官起訴

之後，在法院的公開審理原則下，所有偵查不公開所欲維

護的無罪推定原則、被告受公平審判權利、訴訟關係人名

譽保障等，就可能在偵查終結之後落空。 

其次，無論是現行作業辦法或是草案規定，雖均將「公

開」及「揭露」分別定義，但在後續規範仍是將二者混為

一談。事實上，二者所據之法理迥然不同，公務機關持有

資訊可否揭露予他機關或個人，應就其蒐集相關資訊之目

的而論。反之，公務機關持有資訊之公開與否，則應綜合

權衡人民知的權利、媒體報導自由及個人隱私權等。 

以德、日法制而言，二國刑事訴訟法均無偵查不公開

原則之明文，不論是偵查中或審判中，所有訴訟案件資訊

公開及揭露原則，日本係一律回歸公法上有關政府機關保

有資訊之公開及揭露法則處理，德國則是基於刑事案件之

特殊性，在刑事訴訟法中另立專章處理，均值我國借鏡思

考相關制度之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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